
107年股東常會開會通知書

107年5月23日
至107年6月19日止，請逕登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
東e票通」網頁，依相關說明投票。【網址:www.stockvote.com.tw】

本次股東會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行使期間為:

107

股東於�6�/�2�2起加入成為鴻海富連網
會員，即享�S�H�A�R�P商品及其他商品
購 物 優 惠 。 活 動 詳 情 請 掃 描
�Q�R� �C�o�d�e或上富連網�(�w�w�w�.�f�l�n�e�t�.�t�w�)

貴股東如親自出席時，請填具「第二聯出席簽到卡」併同「第
三聯出席證、第四聯表決票」(無須寄回)，於開會當日攜往會
場報到；本次股東常會恕不發放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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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月22日股東常會表決票(1-3)107年6月22日股東常會

(一)承認本公司民國106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　　　□反對

(二)承認本公司民國106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　　　□反對

(三)討論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案

　　□贊成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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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承認暨討論事項：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6月22日股東常會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5

股東戶號：

股東戶名：

出 席 簽 章 處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時間：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北市土城區自由街2號

出 席 證

□贊成　　　　□反對

AW 107043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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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fortune.com.tw/



107年5月23日至107年6月19日止

107年5月22日

15

AW 10704317A

六式代替）為本股東代理人，出席本公司107年6月22日舉行之股東常會，代

理人並依下列授權行使股東權利：

1.承認本公司民國106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1)○承認(2)○反對(3)○棄權

2.承認本公司民國106年度盈餘分派案。

　　　　　　　　　　　　　　(1)○承認(2)○反對(3)○棄權

3.討論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案。 (1)○贊成(2)○反對(3)○棄權或統一編號，簽名或蓋章欄內簽名或蓋章連

同表決票寄回即可。

一、茲訂於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受理股東報到時間於會議開始前一小時辦理之)，假新北市土城區自由街2號，召開一○
　　七年股東常會。會議主要內容：(一)報告事項：1.民國106年度營業報告。2.審計委員會查核民國106年度決算表冊報告。3.106年度員工酬
　　勞分派情形報告案。4.本公司間接投資大陸情形報告。5.國內外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二)承認事項：1.承認本公司民國106年度之營業報告
　　書及財務報表案。2.承認本公司民國106年度盈餘分派案。(三)討論事項：討論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案。(四)臨時動議。
二、106年度現金股利擬每股配發2元。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轉入職工福利委員會，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
　　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惟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影響股東配息率時，擬請授權董事長調整之。
三、本公司為調整資本結構及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擬辦理現金減資退還股東股款，減資比率約為20%，每仟股減少約200股(即每仟股換發約800
　　股，每仟股退還股款2000元)，減資後不足一股之畸零股，股東可自行在減資換股停止過戶日前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拼湊成整股，
　　拼湊後仍不足一股之畸零股，依減資換股基準日前在股票公開集中交易市場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給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
　　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以該收盤價承購之。俟股東常會通過並呈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授權董事會另訂減資基準日與減資換發股票基準日等相
　　關事宜。
四、依公司法第165條規定，自107年4月24日至107年6月22日止停止股東過戶。
五、

　　第二聯出席簽到卡併同第三聯出席證、第四聯表決票（無須寄回），於開會當日攜往會場報到出席。若委託代理人出席時，請填具第六聯委託書
　　後全聯折疊寄回，並請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人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俟經該部於出席簽到卡內加蓋登記章，仍寄交　貴

　　股東或　貴股東代理人收執，以憑出席股東會，如　貴股東或　貴股東代理人於開會前一天仍未收到出席簽到卡，請於開會當天攜帶身分證

　　正本及印鑑至會場辦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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